
附件2
广西师范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相关要求
为了方便各衔接学校和广大考生办理毕业手续，避免因不符合要求而被退档，从而延误毕业的事情发生。我们根据历次办证中所出现的问题拟定以下程序，作为我校办理自考毕业手续的指导。
一、考生申请毕业时要认真核对个人的信息。使用的姓名，必须与目前使用的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。考生通过所有课程后，原则上不允许更改姓名；如果有更改姓名的，必须及时到我办办理信息更正申请，且须以新的姓名报考并通过至少一门或一门以上统考课程的考试，方能用更改后的姓名办理毕业证。

二、考生的身份证号由于公安部门原因需要更正的，也按第一点的办法处理；如只是身份证号单纯升位的，可以直接办理毕业申请。
    三、档案袋面的填写要求： 
    1.毕业生档案袋袋面“地市（高校）”、“助学院校”不用填写，其他要逐项填完整，不要遗漏，“主考学校”填写广西师范大学。
2.毕业生档案袋由考生本人用黑色墨水填写，字迹要清楚，需要考生填写的各项内容要填写正确完整，不能涂改，不能请人代填。

四、个人简历填报要求：

至少填报3-4行简历，具体如下表格式：

从高中或中专填起：

	起至年月
	就读学校或工作地点
	任何职务

	××××年×月-××××年×月
	在××××中学学习（高中或中专）
	

	××××年9月-××××年6月
	在××××学校学习（大专）
	

	××××年×月- 2026年5月
	就读广西师范大学自考本科
	

	××××年7月- 2026年5月
	就职于××××单位公司、学校或待业
	


     
（工作经历、继续学习的经历或待业开始时间紧接专科毕业时间）
